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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計畫 

  縣/市政府113年度閱讀推動實施計畫 

審查送件檢核表 

檢核項目 是 否 
無此
項 

說明 

文
件
格
式 

申請文件版本 □ □ □ 
申請文件是否使用本署提供最新版本申請文件表單
(請參考申請文件右上角日期)，若非使用本署最新
版本申請文件表單將不予審查。 

申請文件核章與檔案完
整性 

□ □ □ 
申請文件是否確實核章，並儲存為 PDF 檔案，如以
掃描方式儲存檔案請檢查是否有缺漏頁。申請計畫
一覽表請另附一份可編輯檔案。 

送件資料依順序編號 □ □ □ 
編號順序：1.送件檢核表、2.申請計畫一覽表、3.
縣市政府閱讀計畫、4.訪視計畫、5.學校閱讀推動
計畫。 

計
畫
內
容 

訪視計畫訪視校數與申
請經費是否吻合 

□ □ □ 
依補助要點地方政府自行規劃辦理到校實地輔導閱
讀推動，每校補助二千元；請確認可於計畫書內辨
識訪視校數，並應與申請經費吻合。 

訪視計畫訪視學校是否
為偏遠學校 

□ □ □ 請確認訪視計畫訪視學校皆為偏遠學校。 

辦理活動之目標 □ □ □ 
計畫中應說明辦理活動之目標，計畫目標需具體明
確，符合學校現況及實際需求。 

有說明活動規劃的時
間、對象及內容 

□ □ □ 
請就本次計畫預計辦理之活動說明其規劃時間、對
象及內容，對於招募參加營隊等相關活動之學生，
宜以中低收入者或需要閱讀寫作補救者為優先。 

有本次計畫量化及質性
預期成效 

□ □ □ 
計畫中應提出本次計畫量化及質性預期成效，以及
前次計畫之量化及質性成效。 有前次計畫之量化及質

性成效 
□ □ □ 

有融入 e-PIRLS 及多文
本閱讀之閱讀活動 

□ □ □ 
本署鼓勵於計畫中融入e-PIRLS及多文本閱讀，如有
於計畫內融入請勾選。 

經
費
編
列 

經費表格式 □ □ □ 
經費表格式是否為本署提供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。 

講師鐘點費 □ □ □ 
請確認是否已提供講授課程名稱、場次時間、授課
對象、講師資歷。 

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□ □ □ 請確認已列出計算公式且計算正確。 

講師國內旅費 □ □ □ 
請確認已註明支付起訖車站、搭乘的交通工具及支
付對象。 

膳費 □ □ □ 
標準單價100元/人，請確認可於計畫書內對照膳費
支應之活動及人數。 

住宿費 □ □ □ 
住宿費之編列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辦理，
每人每日住宿費上限為2,000元。 

印刷費 □ □ □ 
請確認已說明用途、單價、數量，並且不超過計畫
總經費50%。 

教材費 □ □ □ 
教材費下各項目是否已詳列名稱、數量、單價，且
用途可與計畫內容對照，比例不超過總經費20%。 

資料蒐集費 □ □ □ 
以編列辦理相關活動所需「參考用」圖書資料為原
則，須詳列名稱、數量、單價於計畫書中，比例不
超過總經費10％。 

場地使用費 □ □ □ 
不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，本項經費請視活動舉辦場
所，核實列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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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布置費 □ □ □ 
必要時得以編列，並已盡可能重複利用以撙節經
費，所占比例不超過總經費10%。 

保險費 □ □ □ 
保險費為活動所需之平安保險費，勞退費用如有需
要，請編列於雜支並寫明計算式。 

雜支 □ □ □ 
已說明用途細項或計算式，未編列獎勵品，且未超
過計畫總經費6%。 

檢核日期：(           ) 承辦人: (           ) 連絡電話: (            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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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所屬學校計畫 

  縣/市   鄉/鎮/市/區    國民中/小學 

113年度閱讀推動實施計畫審查送件檢核表 

檢核項目 是 否 
無此
項 

說明 

文
件
格
式 

申請文件版本 □ □ □ 
申請文件是否使用本署提供最新版本申請文件表單
(請參考申請文件右上角日期)，若非使用本署最新
版本申請文件表單將不予審查。 

申請文件核章與檔案完
整性 

□ □ □ 
申請文件是否確實核章，並儲存為 PDF 檔案，如以
掃描方式儲存檔案請檢查是否有缺漏頁。 

送件資料依順序編號 □ □ □ 
編號順序：1.送件檢核表、2.閱讀推動計畫、3.經
費概算表 

計
畫
內
容 

辦理活動之目標 □ □ □ 
計畫中應說明辦理活動之目標，計畫目標需具體明
確，符合學校現況及實際需求。 

有說明活動規劃的時
間、對象及內容 

□ □ □ 
請就本次計畫預計辦理之活動說明其規劃時間、對
象及內容，對於招募參加營隊等相關活動之學生，
宜以中低收入者或需要閱讀寫作補救者為優先。 

有本次計畫量化及質性
預期成效 

□ □ □ 
計畫中應提出本次計畫量化及質性預期成效，以及
前次計畫之量化及質性成效。 有前次計畫之量化及質

性成效 
□ □ □ 

有融入 e-PIRLS 及多文
本閱讀之閱讀活動 

□ □ □ 
本署鼓勵於計畫中融入e-PIRLS及多文本閱讀，如有
於計畫內融入請勾選。 

辦理之活動是否與民間
團體合作 

□ □ □ 
若有，請學校確認該民間團體、法人或機構並未申
請教育部國教署推動閱讀活動計畫相關補助項目。 

經
費
編
列 

經費表格式 □ □ □ 
經費表格式是否為本署提供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。 

講師鐘點費 □ □ □ 
請確認是否已提供講授課程名稱、場次時間、授課
對象、講師資歷。 

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□ □ □ 請確認已列出計算公式且計算正確。 

講師國內旅費 □ □ □ 
請確認已註明支付起訖車站、搭乘的交通工具及支
付對象。 

膳費 □ □ □ 
標準單價100元/人，請確認可於計畫書內對照膳費
支應之活動及人數。 

住宿費 □ □ □ 
住宿費之編列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辦理，
每人每日住宿費上限為2,000元。 

印刷費 □ □ □ 
請確認已說明用途、單價、數量，並且不超過計畫
總經費50%。 

教材費 □ □ □ 
教材費下各項目是否已詳列名稱、數量、單價，且
用途可與計畫內容對照，比例不超過總經費20%。 

資料蒐集費 □ □ □ 
以編列辦理相關活動所需「參考用」圖書資料為原
則，須詳列名稱、數量、單價於計畫書中，比例不
超過總經費25％。 

場地布置費 □ □ □ 
必要時得以編列，並已盡可能重複利用以撙節經
費，所占比例不超過總經費10%。 

保險費 □ □ □ 
保險費為活動所需之平安保險費，勞退費用如有需
要，請編列於雜支並寫明計算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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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支 □ □ □ 
已說明用途細項或計算式，未編列獎勵品，且未超
過計畫總經費6%。 

檢核日期：(           ) 承辦人: (           ) 連絡電話: (             ) 


